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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新疆华油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 

关于股权质押补发公告的说明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

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公司股东李长根质押 20,000,000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 40%。在本

次质押的股份中，20,000,000股为有限售条件股份，0股为无限售条

件股份。质押期限为 2018年 1月 23日起至 2021年 1月 22日止。质

押股份用于公司流动资金贷款担保，质押权人为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

发区汇盈信商业保理有限责任公司，质押权人与质押股东不存在关联

关系。质押股份将在中国结算办理质押登记（最终质押情况以中国结

算办理质押登记的结果为准）。 

公司股东李长清质押 2,415,000股，占公司总股本 4.83%。在本

次质押的股份中，1,811,250 股为有限售条件股份，603,750 股为无

限售条件股份。质押期限为 2018年 6月 11日起至 2021年 6月 10日

止。质押股份用于公司流动资金贷款担保，质押权人为乌鲁木齐高新

技术融资担保有限公司，质押权人与质押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。质押

股份将在中国结算办理质押登记（最终质押情况以中国结算办理质押

登记的结果为准）。 

公司股东李长根质押 2,000,000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 4%。在本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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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押的股份中，2,000,000 股为有限售条件股份，0 股为无限售条件

股份。质押期限为 2018年 6月 11日起至 2021年 6月 10日止。质押

股份用于公司流动资金贷款担保，质押权人为乌鲁木齐高新技术融资

担保有限公司，质押权人与质押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。质押股份将在

中国结算办理质押登记（最终质押情况以中国结算办理质押登记的结

果为准）。 

根据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》、《挂

牌公司信息披露及会计业务问答（五）——股权质押、冻结信息披露》

等有关规定，挂牌公司任一股东所持挂牌公司 5%以上的股份被质押、

冻结、司法拍卖、托管、设定信托或者被依法限制表决权的，应当自

事实发生之日起 2 个转让日内及时披露。但因为公司相关人员对有

关规定和规则理解不到位，同时未将相关事项告知主办券商，致使上

述股权质押事项未能及时披露。现补发《新疆华油技术服务股份有限

公司股权质押公告》（补发）（公告编号 2018-020）。公司相关股东将

于近期尽快前往中国结算办理质押登记。 

公司对上述质押情况未及时披露，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，

公司今后将严格按照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

细则》的规定，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确保公司信息披露真实、准

确、完整和及时。 

特此公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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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新疆华油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11月 19日 


